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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條 為建立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採購制度，依公平、公

開之採購程序，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，確保採購品質，特訂定「康寧學校

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工程、財物、勞務採購驗收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除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款之採購應按政府採購法辦理外，餘均應依本辦法之

規定辦理。 

第 2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係指土地以外之工程定作、財物買受、定製、承租及勞務之

委任或僱傭等。 

第 3 條 本校一切財物購置均需透過年度預算之編列，凡未列入預算者除緊急性或

維護學校資財避免重大災害之維修支出外，不得動支學校經費。無預算之

採購案需先協調預算來源簽請核准後方可辦理。 

第 4條 採購標的物性質之劃分原則 

一、工程：指在地面上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

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行為，包括建築、土木、水利、環境、交通、

機械、電氣、化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工程。 

二、財物：指各種物品、材料、儀器設備、機具、權利及其他經主管機關

認定之財物。 

三、勞務：指專業服務、技術服務、資訊服務、研究發展、營運管理、訓

練、勞力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勞務。 

四、採購兼有工程、財物、勞務二種(含)以上性質者，按其性質所占預算

金額比率取高者歸屬之。 

第 5條 請購作業 

一、請購單位根據需求及預算與項目填具經費動支申請單，隨附含圖說之

規格、型式及數量之規格資料，經單位主管核可，會計室審核預算，

校長或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准後，由採購單位辦理。 

二、必要時得另附圖案，說明書或樣品明細表、型錄、或儀器設備配置圖

等，以免錯誤及造成訪價、詢價上之困難。 



三、規格如有涉及材質（如銅、鐵、不鏽鋼、木質．．．．等）者，應將

材質註明，凡有特殊規格者，則應附詳細資料。  

四、請採購事項若為獨家廠商經營(含專屬權利、獨家製造或供應，廠商須

提供証明)，或必須指定廠牌(請購單位須述明原因)或由其他機構讓售

致無法招標或比價者，或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者，或其他確

因特殊理由必須以議價方式辦理者，得由請購單位簽請校長或其授權

代理人同意後依規定議價採購。其價格應參照成本及合理利潤，或依

時價議定之。 

五、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，得委託臺灣銀行共同供應契約辦理

採購之項目，可免公開開標及比價、議價程序。 

六、各單位受政府機關補助款辦理之採購，應依據政府機關公函指示之原

則及配合作業相關注意事項；得制定作業規範確實遵循之，使此項經

費運用能符合政府機關之各項規定辦理。 

第 6條  採購作業 

一、有關政府機關補助款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法規辦理。 

二、採購金額及程序： 

(一)採購金額未達十五萬元者：請購單位提供品名、規格、數量給採購單位，

採購單位提供一至二家以上廠商估價單，進行議比價。 

(二)採購金額十五萬元以上未達一百五十萬元者：將採購資訊刊登公告系統

公開徵求報價或公開招標。 

(三)採購金額一百五十萬元以上者： 

1. 將採購資訊刊登公告系統公開招標。 

2. 採購金額五百萬元以上者，除例行性採購外須經採購小組審議後，再

送校長核示。 

(四)辦理招標，其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至截止投標或收件日止之等標期，應

訂定合理期限，其期限標準，應依公共工程會發佈之招標期限標準辦理。 

       三、底價訂定作業:公告招標之採購，預估底價在決標前，由提出採購需求之

使用單位，根據訪價之結果先行訂出建議底價，採購金額未達一百五十萬

元者，由總務長或其指定授權人員審酌核訂底價，採購金額一百五十萬元

以上者，由校長或其指定授權人員審酌核訂底價。 

四、開標作業 

        (一)公告招標之採購，經由開標會議開標，決標後作成會議紀錄，再依循

採購程序辦理。 

(二)開標會議成員 

1.主標人員:採購金額未達一百五十萬元者，為總務長或其授權人員，若

請購單位為總務處，則主標人員為主任秘書或其授權人員；

採購金額一百五十萬元以上者，為校長或其授權人員。 

 2.監標人員:會計主任或其授權人員。 

 3.採購單位:總務長或其授權人員。 



 4.請購單位:請購單位一級主管或其授權人員。 

五、押標金、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: 

(一)押標金、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得為標價之一定金額金額或標價之一定比

率，由招標文件中擇定之。 

(二)得標廠商得將履約保證金全數轉為保固金。 

(三)針對特殊或巨額之工程、財務，訂有保固金規定，可由履約保證金或由

契約總價中抵繳，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，於契約文件中訂明。 

(四)履約保證金得依履約進度、驗收、維修或保固期間等條件，保固金得以

保固期間內完成保固事項或階段為條件，得ㄧ次或分次發還，視案件

性質及實際需要，於契約文件中訂明。 

六、如須以其他採購方式採購者，得以預算提列時說明或敍明緣由簽奉校長核

准後辦理。 

第 7條 簽訂契約作業: 

契約書內容主要要求品質優良、維護保證、保固期限、交貨期限、履約保

證及訂定延遲罰則，以確保本校權益，契約經雙方同意蓋章後始生效。 

第 8條 驗收作業：  

一、驗收應依驗收單、規格書及契約書內容標準進行驗收，其權責如下: 

(一)採購金額未達十五萬元者由使用、採購單位逕行驗收，並於粘貼憑證蓋

章後檢附財產增加單送總務處蓋章。 

(二)超過前項限額者，則會同使用單位、會計室及總務處等相關單位會驗。 

1.主驗單位:主持驗收程序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、圖說或 

貨樣規定不符，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。 

未達一百五十萬元者，由總務長或其授權人員主驗，一百五

十萬元以上者，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主驗。 

2.監驗單位:監視驗收程序。 

    會計室指派人員。 

3.會驗單位: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、圖說或貨樣規定不

符，並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。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。 

為接管或使用機關(單位)指派人員。 

4.協驗單位: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。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。 

為設計、監造、承辦採購單位人員或機關委託之專業人員或

機構人員。 

5.廠商代表。 

(三)法令或契約載有驗收時應辦理丈量、檢驗或試驗之方法、程序或標準者，

應依其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勞務採購得免附驗收單。  

三、分批交貨或長期契約購案之驗收方式需於其契約中明訂之。 

四、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工程、財物採購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，應限期辦理驗

收，並得辦理部分驗收。其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，應經校長或其指定授



權人員核准。 

五、驗收結果與契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不符者，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、拆除、

重作、退貨或換貨。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，而其他部份能先行使

用，並經使用單位及採購單位檢討，認為確有先行使用之必要者，應經校

長或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准，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。 

六、辦理採購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，或已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，應

就該部分辦理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，並得就該部分支付價金及起算

保固期間。 

七、各項採購價款在經辦單位逕行採購之限額以內者，經驗收後，得憑發票依

校內程序進行核銷。  

八、招標案件，由採購組會同保管組、會計室、使用單位(有設計師者會同設

計師)及得標廠商會驗，並製作書面驗收紀錄。驗收合格後，驗收、會驗、

監驗及申購單位應在驗收欄上簽章，並由申購單位檢齊合卷，送總務處

保管組辦理財產登記，再移送會計室辦理付款。 

第 9條 採購人員倫理: 

一、採購人員應依據法令，本於良知，公正執行職務，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

關說，不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、回扣、餽贈、優惠

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。 

二、採購人員應致力於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，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，確保採

購品質，並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。 

三、採購人員有違法或不當之行為，應視情節輕重，報請上級主管懲處，採購

人員操守清廉或致力提升採購效能著有貢獻者，陳報獎勵。 

第 10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，修正時亦 

               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